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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6.1.20
資格考試：入學後三年內(不含休學期間)須通過資格考試，未通過者，應令退學。
資格考試前應向系所提出考試申請(申請期限為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，第一學期至十一月卅日止，第二學期至四月卅日止)，未依期限完成申請，不得舉行資格考試。資格考試應於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。
